
 

彰化縣和美鎮新庄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安排辦法 

修正對照表(115.06.23)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
參、教師職務之安排 

二、科任教師 

（ㄧ）音樂、美勞、體育、英語、電腦等科目，任

教師資以教師個人學歷專長科系（組）或具

有師資能力之客觀條件者為參考指標。 

（二）若科任教師過多，則抽籤定之。 

（三）科任教師轉任級任導師者，得自由選擇

填報任教年段。若有多人選填同一意願

時，其優先順序依現階段職務年資依序

評比；現階段職務年資相同者，以年齡

長者優先。 

（四）科任教師轉任級任導師後，其本辦法所

定之職務安排相關評比年資，應自轉任

當學年度起重新計算。其所受影響之年

資僅限於本校校內職務選擇評比，不影

響教師依中央法令所享有之敘薪、考核

及退休權益。 

參、教師職務之安排 

二、科任教師 

（ㄧ）音樂、美勞、體育、英語、電腦等

科目，任教師資以教師個人學歷專

長科系（組）或具有師資能力之客

觀條件者為參考指標。 

（二）若科任教師過多，則抽籤定之。 

 


